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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防范火灾事故风险，规范全市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工

作，预防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建立程序化、科学化、统筹化、

系统化的应急机制，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综合管理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迅速有效扑救火灾，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结合西安市工作实际，特编制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办法》《陕西省消防条例》《陕西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

定》《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灾情分级和应急响应指导手册》《陕西

省消防救援总队灭火与应急救援指挥总体预案》《西安市应急预

案管理办法（修订稿）》《西安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

规定以及《西安市火灾事故风险辨识、评估报告》《西安市火灾

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市发生或可能诱发较大以上的火灾事故，超出区县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应急救援能力，需要市政府采取应急救援行动

的火灾事故处置工作。

1.4 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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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在市火灾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的

统一领导下，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火灾事故的应急组织指挥和应急处置

工作。

（2）以人为本，救人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

大限度减少火灾事故造成的损失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救援人

员的安全防护，充分发挥市火灾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组织、指挥协

调作用，充分发挥消防救援队伍的骨干作用，各类专家的指导作

用，各单位的协同配合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

（3）规范程序，科学施救。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确保应急

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操作性。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

增强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处置火灾事故的能力。

（4）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

合”的工作方针，坚持预防工作与应急救援相结合，加强救援力

量建设，修订完善各级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等工作。

1.5 分级标准

按照火灾事故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划分为一般火灾、较

大火灾、重大火灾和特别重大火灾（共分为四级）。

表 1-1 火灾事故分级标准

标 准 火灾事故等级

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财产

损失的火灾。
一般火灾（Ⅳ级）

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较大火灾（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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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火灾事故等级

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重大火灾（Ⅱ级）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或者 1亿元以上直接财产

损失的火灾。

特别重大火灾

（Ⅰ级）

本条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2 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责

市火灾事故应急组织体系由市火灾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

称市应急指挥部）及市火灾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现场指挥部、

应急工作组、专家组组成。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组织协调、领导

指挥全市较大火灾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参照本预案，设立相应的应急

指挥机构，并明确相关职责。

2.1 市应急指挥部

市应急指挥部在发生火灾事故时行使应急指挥职能。

2.1.1 市应急指挥部构成

总 指 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

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

市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发改委、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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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民宗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

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商务局、市文化旅游局、市文物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管理

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体育局、市人防办、市气象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警西安支队、西安城投集团（西安秦华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水务集团、市轨道集团、国网西安供电公

司、中国电信西安分公司、中国移动西安分公司、中国联通西安

分公司、市邮政管理局、西安市中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中国民

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中铁西安局集团等

有关部门和单位。以上成员单位设负责领导、联络员各 1名，联

络员由各单位职能处室负责人担任。

市政府可根据应急处置实际需要，对指挥部领导和成员进行

调整。

2.1.2 市应急指挥部职责

（1）根据火灾等级研判应急响应等级，决定是否启动本预

案，配合省应急指挥部做好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2）负责收集整理救援处置相关信息，及时向省火灾事故

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处置情况。

（3）研究确定火灾扑救方案，协调统筹相关部门和单位的

应急处置力量，调用各种火灾扑救物资和交通工具，指挥火灾扑

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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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整理收集应急处置信息，及时发布有关信息。

（5）负责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的其他善后处置等重要工作。

2.1.3 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职责

（1）组织审定和批准《西安市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2）组织领导本应急预案的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演练

效果及时组织各成员单位补充和修订预案。

（3）在发生较大以上火灾时，决定启动预案，下达处置指

令，全面组织指挥各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救援。

2.1.4 市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职责

协助总指挥抓好本预案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在总指挥因特殊

情况不在职位时。按照市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的顺位来履行总指

挥职责。

2.1.5 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负责组织、指导新闻媒

体开展火灾事故防范的科普知识宣传工作；引导社会舆论，确保

火灾事故的预警信息、事故信息发布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2）市发改委：积极支持消防救援培训、消防救援保障、

消防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立项、建设；按照市应急指挥部指令，

组织调配市级应急救援物资。

（3）市教育局：指导学校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督促学校将

消防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和培训内容；协调并参与学校火灾事故的

应急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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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科技局：督促指导直属事业单位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将消防科技进步纳入科技发展规划和市科技计划并组织实施。

（5）市工信局：协调通信运营商做好事故影响区域应急通

信保障工作；协调市辖区域内应急物资的生产。

（6）市民宗委：负责指导督促宗教活动场所落实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7）市公安局：负责事故区域警戒及治安秩序维护；视情

况依法对事故区域进行交通管制，做好消防救援车辆、救护车辆

的通行保障；协助做好事故区域内人员安全撤离或物资转移工

作。

（8）市民政局：负责督促指导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

民政服务机构健全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各项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并要求其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器材，开展消防专业知识

培训及应急演练；定期组织民政服务机构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负责对符合条件的受灾困难人员给予救

助。

（9）市司法局：将消防法律法规纳入法治宣传教育规划，

并做好救援过程中的法律支持工作。

（10）市财政局：负责保障市级灭火救援工作所需资金，并

对市级应急资金的安排、使用、管理进行监督；协调各级财政部

门保障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经费。

（11）市人社局：督促各区县、开发区人社部门，配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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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职业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12）市资源规划局：协助做好火灾可能威胁的自然资源的

保护工作；做好火灾事故可能威胁到的森林或重要林业设施的保

护工作。

（13）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协调火灾事故现场环境应急

监测、预警和评估等工作，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应急处置提

供技术支持；提出消防废水的处理意见。

（14）市住建局：做好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竣工验收、

备案等工作，督促建设工程责任单位加强建筑、市政建设工程施

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责任；组织专家或第三方对建筑结构安全进行

鉴定；组织专家参与建设工程火灾调查。

（15）市城管局：协调天然气专业经营企业做好火灾事故区

域的天然气相关处置工作及洒水车调集工作。

（16）市交通局：负责应急救援过程中的人员、物资运输保

障工作，调配紧急救援、人员撤离及物资疏散等所需的运输工具，

协调相关单位为应急救援车辆开设绿色通道；负责加强交通运输

系统消防安全监管工作；督促责任单位落实公路、水运建设工程

的消防安全责任。

（17）市水务局：负责指导协调供水企业做好火灾事故应急

处置用水保障工作。

（18）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做好农机、渔业生产火灾事故的

应急救援工作，协助做好受灾群众的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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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市商务局：配合做好商贸服务等行业火灾事故应急处

置工作，组织协调火灾事故救援中部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20）市文化旅游局：负责涉及图书馆、群艺馆、游乐场（含

冰雪世界、海洋馆等）A级旅游景区及星级酒店等行业领域的消

防安全工作；指导、监督行业领域履行消防安全职责，落实火灾

风险防范措施。

（21）市文物局：负责涉及文物、博物馆等行业领域的消防

安全工作；火灾扑救时组织文物保护、转移工作；指导、监督行

业领域履行消防安全职责，落实火灾风险防范措施。

（22）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调度医疗卫生技术力量，组织医

疗机构做好火灾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治及医疗保障工作。

（23）市应急管理局：按照突发事件应对职责参与指挥协调

工作；指导地方及社会救援力量建设；协调相关专家对易燃易爆

等场所发生的火灾事故和涉及生产安全的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提

供技术支持；负责提出全市受灾群众生活安置类应急物资的储备

需求，统一调度应急救灾物资。

（24）市国资委：负责督促检查直管企业贯彻落实有关消防

安全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协调所监管企业应

急救援队伍开展灭火救援工作。

（25）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提出火灾事故现场有关承压锅炉、

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的处置方案；负责提供抢救药品和医疗器械

的信息，监督抢救伤员所需药品、医疗器械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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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市体育局：负责指导市属体育场（馆）做好消防安全

工作；协调并参与市属场馆火灾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27）市人防办：督导市本级人防工程平战使用单位落实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指导区县、开发区人防办做好人防工程的消防

安全工作。

（28）市气象局：负责火灾应急处置期间的气象监测并提供

相关气象资料信息；必要时出动移动气象台，提供现场气象服务。

（29）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火灾事故信息的受理、研判、

报告，视情况提请市应急指挥部启动本预案；做好消防救援队伍

专业训练、日常培训和熟悉演练；负责火灾事故现场救援力量的

专业调度指挥；组织火灾事故原因调查；协助提出消防废水防控

的意见建议。

（30）武警西安支队：负责加强武警系统的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根据市应急指挥部指令，组织所属部队参与灭火救援工作；

配合公安部门维持火灾现场秩序。

（31）西安城投集团（西安秦华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做好事故区域内天然气管线的安全管理工作。

（32）西安水务集团：负责做好火灾事故应急供水保障及供

水设施的应急抢修工作。

（33）市轨道集团：负责所辖轨道交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落实火灾风险防范措施。

（34）国网西安供电公司：负责抢修管辖区内受火灾事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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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电力线路，负责火灾应急处置期间的电力保障工作。

（35）中国电信西安分公司：根据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需要，

负责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确保救援指令、信息传递通畅。

（36）中国移动西安分公司：根据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需要，

负责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确保救援指令、信息传递通畅。

（37）中国联通西安分公司：根据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需要，

负责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确保救援指令、信息传递通畅。

（38）市邮政管理局：指导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制，指导企业加强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协助做好救灾物资

运输工作。

（39）西安市中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负责做好轨道交通的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落实火灾风险防范措施。

（40）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根据市应急指挥部指

令及现场处置需求，负责做好空中灭火救援组织协调工作；协调

有关航空公司做好救援人员、应急物资及伤员的运输保障工作；

指导和监督西安市辖区内民用航空消防安全工作和民用机场的

安检、消防、治安工作。

（41）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负责机场消防安全；根据市应急

指挥部指令及现场处置需求，做好应急救援人员、应急物资及伤

员的运输保障工作。

（42）中铁西安局集团：根据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及现场处置

需求，负责做好灭火救援人员、伤员、物资等铁路运输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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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督促火车站、高铁站、列车落实火灾风险防范措施。

2.2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2.1 办公室职责构成

市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消防救援支队 119

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兼任，副主任由

市消防救援支队分管副支队长兼任，市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联

络员为办公室成员。

2.2.2 办公室职责

（1）负责市应急指挥部日常事务，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和部

署，办理市应急指挥部文电、会务等工作；

（2）负责日常接收、统计西安市较大火灾的火警信息，及

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报告；

（3）汇集、分析、研判、上报火灾事故应急处置与抢险救

灾进展情况，协调、督促成员单位落实应急工作；

（4）组织成员单位和专家分析火灾事故发展趋势，评估其

损失及影响，提出应急处置与救灾建议；

（5）完成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3 现场指挥部

根据火灾事故情况，市应急指挥部可设立现场指挥部，作为

灭火救援的前线指挥力量。

现场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指挥长由市消防救援支队支

队长担任，现场指挥部在市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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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现场应急救援方案，指挥、协调有关单位和人员参与现场

应急救援工作。

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到达现场后，应及时与现场指挥部做好对

接工作，接受统一指挥调度，服从工作安排，并及时报告救援进

展情况。

如市委、市政府先期已经派出工作组，在现场指挥部设立后，

将工作组并入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事发地区县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应急指挥机构在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主要职责：

（1）负责火灾现场应急救援的指挥、调度协调工作；

（2）掌握应急救援力量综合实力，根据实际救援情况调集

救援力量，确定行动方案，部署救援任务，协调各应急工作组联

动配合；

（3）及时将火灾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向应急指挥部汇报；

（4）全面负责火灾事故现场灭火救援行动。

2.4 应急工作组

现场指挥部下设灭火处置组、秩序管控组、医疗卫生组、环

境监测组、综合保障组、宣传舆论组 6个应急工作组。

2.4.1 灭火处置组

由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企事业

单位专职消防队伍及其他灭火救援力量参与。

主要职责：根据应急指挥部命令或火灾事故现场情况，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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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情，组织专家组对火情进行评估，提出处置措施及建议；负责

拟定火灾救援行动方案，划分灭火救援区域，部署应急力量，开

展灭火救援行动。

2.4.2 秩序管控组

由市公安局牵头，事发地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城

管局、市交通局、武警西安支队和事发单位等参与。

主要职责：做好事故区域的现场警戒、交通管制、人员疏散、

物资转移等工作；加强人员疏散路线、救援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

区的治安管控。

2.4.3 医疗卫生组

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各医疗机构参与，市公安局、市交通

局等配合。

主要职责：组织医疗救治队伍赶赴现场抢救伤员；采取有效

措施做好应急医疗救援工作；及时报告人员伤亡情况。

2.4.4 环境监测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资源规划局、市住建局、市气象局、

等参与，市消防救援支队配合。

主要职责：对火灾事故周边环境及受影响的环境敏感点进行

监测，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有关情况。

2.4.5 综合保障组

由事发地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牵头，市发改委、市工

信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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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西安城投集团（西安秦华燃气集

团有限公司）、西安水务集团、市轨道集团、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西安市中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西安咸阳机场、中铁西安局集团等单位参与。

主要职责：组织做好应急救援相关设备、物资、驻防、饮食、

卫勤、交通等保障工作，根据救援实际需求及时调拨补充救援装

备和物资；负责处置应急结束后的善后工作；做好事故区域应急

通信保障工作。

2.4.6 宣传舆论组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牵头，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各通信运营单位（中国电信西安分公司、中国移动西安分公司、

中国联通西安分公司）及事发单位参与，市消防救援支队配合。

主要职责：负责舆情监测，组织记录救援行动进程，指导做

好现场发布会和新闻媒体服务管理，统筹舆情管控；组织指导各

事发单位做好现场采访和宣传报道工作。

2.5 专家组

专家组由陕西省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专家库中的消防审验专

家和陕西省、西安市应急专家库中的相关火灾应急救援的专家组

成（包含消防、建筑、电力、输配电、爆破、燃气、轨道、危化

品应急处置等专业）。

主要职责：提供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向

市应急指挥部及现场指挥部提出处置措施及建议；受市应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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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托进行处置方案评估和火灾事故调查工作。

2.6 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火灾事故应急指挥机构

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参照市应急指挥部运作模式，设

立本级火灾事故应急指挥机构。

3 风险管控与监测预警

3.1 风险管控

公众聚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群租房及其它可

能引起较大及以上火灾的单位应加强火灾事故风险管控工作，落

实火灾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机制管理责任，按照重大活

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的相关规定，对火灾事故风险进行辨识、

分析、分类，确定风险等级和影响，建立火灾事故风险台账，制

定详细的风险管控责任清单，采取多种措施做好火灾事故风险的

消除、转移和化解工作，健全风险信息公开共享机制，对不可回

避的火灾风险要加大防控力度，落实风险防控主体责任。

3.2 监测

按照“早监测、早预防、早准备、早预警”的原则，充分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现有的监测预警平台，落实监测预警的责任，

建立短期监测与长期监测相结合、重点监测与区域监测相结合、

通报监测与定点监测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加强监测

信息的收集、汇总和研判工作，并关注网络舆情信息。对于可能

导致较大火灾事故的预警信息，各成员单位应及时将监测情况报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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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预警

3.3.1 预警级别

按照火灾事故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等，预警级别从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

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红色预警（一级）：火势逐步扩大，预判将要发生特别重大

火灾事故。

橙色预警（二级）：火势逐步扩大，预判将要发生重大及以

上火灾事故。

黄色预警（三级）：火势扩大，预判将要发生较大及以上火

灾事故。

蓝色预警（四级）：发生一般火灾事故，火势可能会扩大。

3.3.2 预警发布、调整和解除

市 119指挥中心（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火灾事故报

警后，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视情况发布预警信息，启动相应级别

的预警行动。

当火势扩大，预判将要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时，市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黄色预警，并通知各成员单位、各工作组保持

24小时通讯畅通，做好设备、车辆、医疗物资等紧急调集工作，

以及其他各项准备工作。当达到较大火灾条件时，应及时启动本

预案的应急响应程序；如火灾进一步扩大，有发展成重大、特别

重大火灾的趋势时，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向上级反映，由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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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指挥机构根据情况发布橙色或红色预警。

当火情减弱，经分析评估，降低预警级别；当火情扑灭，危

险消除时，经分析评估，确定达到解除条件的，由预警发布单位

及时解除预警。

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送

4.1.1 报送时限和方式

市 119指挥中心在接到一般火灾事故报警后，如区县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火灾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在处置过程中发现火灾

有进一步扩大趋势，预判可能发展为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的，由

相关消防救援大队或消防救援站向市 119指挥中心汇报。

市 119指挥中心在接到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报告后，要及时

汇总核实信息，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向市委、市政府和省消防

救援总队报告，请求启动应急响应，并通知各成员单位做好应急

响应准备。报告时间最迟不得超过 1小时，不得迟报、谎报、瞒

报、漏报。重大节日、重要政治活动时期或发生在政治敏感区域、

重要地区的火灾事故不受分级标准限制，应立即报告。

4.1.2 报送内容及要求

报送要做到及时、客观、全面、准确，信息报告内容应当简

明扼要，重要信息包括火灾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起

火单位基本情况、火灾事故性质、人员被困及伤亡情况、基础设

施损毁情况、现场救援情况和已采取的措施等，信息报告采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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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续报和终报制。

4.2 响应分级

4.2.1 响应分级

火灾事故应急响应应当坚持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原则，根

据火灾事故的严重程度，将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分为Ⅰ级、Ⅱ级、

Ⅲ级。

Ⅰ级响应。当接到重大、特大火灾事故报告时，启动火灾事

故Ⅰ级响应，由市政府在省应急指挥机构的指导下组织应急处

置；

Ⅱ级响应。当接到较大火灾事故报告时，启动火灾事故Ⅱ级

响应，由市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应急处置；

Ⅲ级响应。当接到一般火灾事故报告时，市应急指挥部启动

火灾事故Ⅲ级响应，由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应急

处置。

4.2.2 应急响应级别调整

当火灾事故发展趋势或影响发生变化时，可视具体情况调整

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4.3 先期处置

发生初期火灾后，各单位要立即启动本单位火灾事故应急预

案进行先期处置，及时组织职工或群众疏散，控制火情蔓延；指

示、引导消防车道和水源，帮助维持现场秩序，防止产生次生或

衍生灾害；按要求参加人员生命抢救，切断电源、油气管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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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赶赴现场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急指挥机构应

根据火灾事故现场情况，组织伤员抢救、灭火处置、群众疏散工

作；封锁事故现场，严禁一切无关人员、车辆和物品进入；开辟

应急救援人员、车辆及物资进出专用通道；维护事故现场的社会

治安和交通秩序；全力组织应急救援工作。必要时，向市应急指

挥部提出请求支援的建议。

4.4 应急响应程序

4.4.1 Ⅲ级应急响应（先期响应）

达到Ⅲ级响应条件的，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立即启动市

级Ⅲ级应急响应，由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组织进行火灾

处置工作。事发地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急指挥机构需启

动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急预案，积极组织火灾扑救工作。

市应急指挥部召开应急响应会议，通知市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做

响应准备，视情况派出工作组（工作组主要由市应急管理局、市

消防救援支队的相关负责人组成）赶赴现场，查看火情，指导火

灾扑救。

4.4.2 Ⅱ级应急响应（基本响应）

达到Ⅱ级响应条件的，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立即启动市级Ⅱ

级应急响应，市政府组织进行火灾处置工作。各成员单位相关负

责人赶赴市应急指挥部集合。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确定参与应急工

作的具体人员，并带领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各应急工作组按照职

责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市应急指挥部应与省应急指挥机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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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保持联系，汇报火灾扑救情况，当火灾危害持续扩大，需要继

续补充应急救援力量或火灾危害超出本级响应能力时，由市应急

指挥部总指挥向省应急指挥机构报告，请求扩大响应。

4.4.3 I级应急响应（扩大响应）

达到 I级响应条件的，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立即启动市级 I

级应急响应，由省政府组织进行火灾处置工作。市应急指挥机构

继续进行现场指挥，部署好本级的先期处置工作，同时将火场情

况上报省应急指挥机构。当省应急指挥机构到现场后，市应急指

挥机构服从省应急指挥机构的指挥，进行指挥权的移交，并在其

指挥领导下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4.5 响应措施

（1）现场指挥部及时到达现场，根据任务分工情况，派出

工作组实地查看现场，初步掌握灾害事故范围、危害程度、毗邻

情况、道路水源及前期作战力量部署等情况。

（2）听取事发单位负责人及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

急指挥机构汇报，询问相关人员，查看图纸资料，全面掌握先期

处置情况。

（3）召开现场会议，召集事故单位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

应急成员单位、相关专家等人员分析研判灾情，制定火灾事故处

置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并向全体应急工作人员进行通报。

（4）各应急工作组根据职责分工开展工作（详见附件 3）。

（5）根据应急救援力量到场情况，划分任务区域，明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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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队伍任务，实施统一指挥。

4.6 指挥协调

现场指挥部负责整个现场的灭火救援组织指挥，确定战术措

施、下达作战指令、调整作战部署、控制火情发展，减少事故损

失。增援队伍到场后要向本级现场指挥部请示任务，服从组织指

挥。省级现场指挥部到达现场后，现场指挥部应与其交接指挥权，

主动报告现场处置情况和处置措施、方案，服从指挥，协调指挥

灾害事故现场的灭火救援力量部署，完成作战任务。

4.7 安全防护

在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救援人员应加强自身安全防

护；开展现场安全评估时，如发现可能直接危及救援人员生命安

全的紧急情况，现场指挥部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降低或

者化解风险，必要时暂时撤离救援人员。

4.8 应急终止

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完成，经市应急指挥部研判确定后，

终止应急响应。现场指挥部做好以下工作：

（1）下达撤离命令，加强撤离中的指挥与协调，督导应急

工作队伍有序安全撤离。

（2）视情况派专人留守，负责指导事发单位所在地区做好

后续工作。

（3）队伍撤离后，应急工作组应当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并

向应急指挥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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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按职责要求做好相关设施的

恢复及治理工作。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结束后，要及时恢复和完善基本设施，加

强现场监测，撤离救援队伍和相关器材，恢复正常的运行秩序。

事发单位应协助综合保障组共同做好受灾人员的安置及抚

恤、救助工作；对因参加扑救火灾或者应急救援受伤、致残或者

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对因火灾事故

而紧急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物资给予归还，造成

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作其他处

理；对涉及有关保险工作的，由相关部门督促保险公司按规定迅

速进行理赔。

5.2 调查与评估

事故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市政府、省政府、国务院分别组织对一般火灾事故、较大火灾事

故、重大火灾事故和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调查。其相关事发地区

政府、公安、消防、工会等部门应予以配合。

较大以上火灾事故或由市应急指挥部组织处置的一般火灾

事故，应由市消防救援支队及有关参战部门对应急救援工作进行

评估，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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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保障

6.1 应急力量保障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的主力军、国

家队，因此需加强消防救援力量建设。

除消防救援力量外，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完善本单位应急

力量体系建设，其余可能发生火灾的单位也应建立健全本单位的

多种形式消防力量。

西安市社会应急队伍，例如：蓝天应急救援队、曙光救援队、

国邦救援队、高新特种应急救援队等，应根据各自所涉专业领域，

协助消防救援力量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此外，可依托西安市应急专家库抽调消防应急方面的专家，

组建火灾事故应急处置专家组，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

咨询建议。

6.2 后勤保障

后勤保障包括运输保障、油料保障、装备器材保障、灭火药

剂保障、生活保障、卫勤保障、经费保障、社会联勤保障等 8种

保障方式，可由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

城管局、市交通局、市水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等部门联合保障。

6.3 通信及宣传舆情保障

市工信局协调电信西安分公司、移动西安分公司、联通西安

分公司等单位全力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视情况开通专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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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电台等通信网络。火灾造成公用电信网络阻断时，调用应急

机动通信设备和保障队伍，为当地应急处置领导机构和现场指挥

部提供临时应急通信。同时积极组织通信事故区域的路由调度以

及故障通信设施抢修，必要时对通信资源的使用进行限制，优先

保障重要部门的通信需要。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负责宣传及舆情保障工作，消

除负面舆情信息的影响。

6.4 交通运输保障

发生突发火灾事故后，市公安局、市交通局组织其所辖部门

立即采取措施，在事故发生地快速疏导交通，设置“救援快速通

道”，保证应急车辆优先通行，做好抢险救援及物资投送保障工

作。必要时在救灾现场周围设立警戒区和警戒哨，维护秩序，及

时疏散受灾群众。

6.5 医疗卫生保障

发生突发火灾事故后，事发地区医疗救护应急队进入现场，

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治，根据伤情就近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市应急

指挥部根据需要，协调其他地区的医疗机构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伤亡。红十字会等社会卫生力量应积极参加

医疗卫生救助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可根据现场情况，组织相关心理咨询师对受灾

群众和参战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

6.6 治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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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组织其所辖部门要立即采取措施，维护火灾现场治

安，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和设备的

安全保护，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7 预案管理

7.1 宣传

在市政府的领导下，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队和有关部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等消

防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火灾预防、自救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的

宣传工作，各级媒体应提供相关支持，并开展消防公益宣传，报

道消防一线动人事迹，传播消防正能量。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企事业单位、居委会和社区等单位要结合实际，加强自

身消防工作的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的消防法制观念和消防安全意

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

7.2 培训

市、区县（开发区）消防部门在全社会广泛招募和培训消防

志愿者，发动社会群众整改身边的火灾隐患，开展多种形式的消

防宣传教育活动，形成“全民消防”的局面。

7.3 预案编制及评估

7.3.1 预案编制与规划

本预案编制完成后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并抄送省消防救援

总队。各区县（开发区）火灾事故应急预案由各消防救援大队负

责起草，并遵循“下级服从上级，专项、部门服从总体，预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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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得相互矛盾”的原则，根据本预案，结合实际编制本级预案。

7.3.2 预案评估与修订

市消防救援支队原则上应当每 3年对本预案进行评估，分析

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现应急预案的动

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

预案：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

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在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

重大调整的；

（6）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7.4 演练

本预案每年进行 1次演练，对演练出现的问题及时改进，进

一步完善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8 附则

8.1 责任奖惩

对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有关责任人，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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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刑事责任。

8.2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解释。

8.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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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安市火灾事故应急通讯录

序 号 部门（单位） 办公电话 值班电话

1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 86780672 86780678

2 市发改委 86786334 86786240

3 市教育局 86786606 86786576

4 市科技局 86786657 86786662

5 市工信局 86786399 86789101

6 市民宗委 86786690 86786697

7 市公安局 86781206 86751259

8 市民政局 86786736 86786737

9 市司法局 86786822 86786782

10 市财政局 89821894 89821705

11 市人社局 86786902 86786913

12 市资源规划局 86787000 86787002

13 市生态环境局 88401139 86787866

14 市住建局 86787275 86787268

15 市城管局 86788414 86788409

16 市交通局 86787372 86787322

17 市水务局 86787392 86787391

18 市农业农村局 86787504 86787480

19 市商务局 86786522 86786555

20 市文化旅游局 86788228 8678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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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单位） 办公电话 值班电话

21 市文物局 86788221 86788190

22 市卫生健康委 86787702 86787700

23 市应急管理局 86517129 86513232

24 市国资委 86787771 86787797

25 市市场监管局 88229517 86788522

26 市体育局 86788002 86788004

27 市人防办 86486200 86486200

28 市气象局 86233934 86265030

29 市消防救援支队 86750014 86750000

30 武警西安支队 68321870

31
西安城投集团

（西安秦华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88389662 96777

32 西安水务集团 85579293 85579303

33 市轨道集团 86515126 89615637

34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83308031 83308319

35 中国电信西安分公司 87258499 87267229

36 中国移动西安分公司 13991229395 63038989

37 中国联通西安分公司 88190177 68689110

38 市邮政管理局 89582215 89582209

39 西安中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89859839 13363973528

40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 88791014 88791021

41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88796205 88798559

42 中铁西安局集团 82323150 8232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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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安市火灾事故应急指挥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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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西安市火灾事故应急工作组处置措施

应急工作组 组 成 应 急 处 置 要 点

灭火处置组

由市消防救援支队
牵头，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企
事业单位专职消防
队伍及其他灭火救
援力量参与

1．组织若干侦察小组进行火情侦察，利用红外热像仪、
测温仪、测距仪、有毒（可燃）气体探测仪等侦检仪器，确
定被困人员数量、位置及救生途径，掌握火势发展变化情况；

2．组织若干救援小组利用应急广播系统、举高消防车、
消防电梯、避难层（间）、防烟（封闭）楼梯间、室外楼梯、
救援窗等，对被困人员进行疏散与搜救；

3．根据火势发展变化，及时采取“强攻近战、上下合
击、内外结合、逐层消灭”的技战术措施，科学有序实施作
战行动；

4．根据火势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控制火势蔓
延；

5．利用固定排烟设施、自然通风、移动消防装备等设
备做好火场排烟工作；

6．做好其他技术及保障措施，尽快完成应急处置工作。

秩序管控组

由市公安局牵
头，事发地区县政
府（开发区管委
会）、市城管局、市
交通局、武警西安
支队和事发单位等
参与

1．到达现场后，根据现场侦察结果合理划定警戒区域，
设定警戒标志，有效控制出入口，清除道路障碍物，保证道
路畅通；

2．合理设置交通管制点，划定管制区域，清理警戒区
域内无关人员，设置各种明显的管制标志、标识，禁止无安
全防护措施的人员或车辆进入警戒区；

3．统一规划消防救援队伍营地位置和作战人员、车辆、
装备器材集结区以及生活保障区位置，安排警戒人员将进入
现场的参战力量引导至指定位置；

4．组织参战单位车辆、人员按要求到指定地点集合，
管控现场秩序；

5．对任务人员进、出进行登记，做好现场秩序管控工
作。

医疗卫生组

由市卫生健康委牵
头，各医疗机构参
与，市公安局、市
交通局等予以配合

1．负责排查统计现场伤亡人数，做好伤病员转运工作；
2．设立现场急救点，抢救重伤人员，保障医疗救援物

资，做好其他医疗卫生工作。

环境监测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牵
头，市资源规划局、
市住建局、市气象
局、等参与，消防
救援部门予以配合

1．按照环境安全保障和监测方案，对火灾事故周边环
境及受影响的环境敏感点进行监测；

2．负责监测的队员、分析人员携带监测设备迅速赶赴
现场做好现场记录；

3．收样后第一时间实施分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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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工作组 组 成 应 急 处 置 要 点

综合保障组

由事发地区县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
牵头，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市民政
局、市财政局、市
住建局、市交通局、
市水务局、市应急
管理局、市市场监
管局、西安城投集
团（西安秦华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西
安水务集团、市轨
道集团、国网西安
供电公司、西安市
中铁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中国民用航
空西北地区管理
局、西安咸阳机场、
中铁西安局集团等
单位参与

1．负责建立远程救援力量和物资投送机制：如航空货
物运输，作为保障人流、物流运输的“大动脉”，及时将预
估的物资种类、数量提供给配载部门，由其对飞机进行载重
平衡计算；各类运输力量做好对接工作，防止救援力量和物
资滞留；

2．负责做好现场指挥部遂行途中和救援现场的交通、
生活、住宿、饮食等保障工作：遂行途中的交通保障；到现
场后应按照现场指挥部命令，根据风向划分任务区域，设置
警戒区、放置区，建立指挥部办公区；

3．负责做好火灾救援现场所需各类战勤物资的调用工
作：包括作战保障（泡沫、灭火剂、其它灭火救援物资）、
生活保障（供电照明、饮食、饮用水、宿营帐篷等）；

4．负责做好遂行出动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火灾事故
的类型清点好参与应急处置人员、车辆和其它物资，并且针
对可能的次生和衍生灾害准备救援物资；

5．负责善后工作：做好受伤群众及家属的情绪安抚，
防止负面影响；做好临时紧急征用物资的安置，防止随意丢
弃，造成浪费和社会不良影响；

6．做好通信应急保障工作：根据现场救援需要，增加
基站建设，做好 24 小时应急值守。

宣传舆情组

由市委宣传部（市
政府新闻办）牵头，
国网西安供电公
司、各通信运营单
位及事发单位参
与，消防部门予以
配合

宣传报道：
携带宣传设备，赶赴现场做好现场抢险救援现场视频、

图片拍摄及后期宣传报道工作。
舆情处理：
1．采取人工和软件相结合的方式，利用舆情监控专业

软件和互联网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同时接收上级推送和下级
主动发现并报告的舆情事件；

2．关于发现的舆情事件，有明确舆情信息来源的，与
事故发生单位联系，核查舆情、反馈信息、控制发展，并关
注舆情发展态势，启动舆情研判工作；没有明确舆情信息来
源的，采取技术手段，及时锁定舆情事件来源；

3．对舆情事件主要采取公开回应、积极引导、取证调
查等手段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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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西安市火灾事故应急响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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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西安警备区。

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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